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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i) 收購協議

於2017年2月9日，Perfect Zone（為買方）與CVP Holdings（為
賣方）訂立收購協議，據此，Perfect Zone有條件同意收購及CVP 
Holdings有條件同意出售建議收購事項，代價為14,000,000港
元，將於履行完成後承諾或於完成（以較後者為準）後三個營

業日內透過由本公司向CVP Holdings（或其代名人）發行為數
14,000,000港元之免息承兌票據之方式償付。

(iv) 可交換債券認購協議

於2017年2月9日，Perfect Zone（為認購人）與Bartha Holdings
（為發行人）訂立可交換債券認購協議，據此，Perfect Zone有條
件同意認購及Bartha Holdings有條件同意發行可交換債券，代
價為150,000,000港元，該協議其後於2017年2月10日藉終止契
約終止。

承董事會命

麥迪森酒業控股有限公司
主席及執行董事

丁鵬雲

香港，2017年2月10日

於本報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丁鵬雲先生、高聖祺先生及朱欽先生，獨立非執

行董事則為范偉女士、朱健宏先生及葉祖賢先生，太平紳士。


